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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会议资料

二〇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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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关于申请变更公司业务范围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深入贯彻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全面对接

公司“大投行”战略发展需要，优化公司内部机构定位，提

升业务整体竞争力，公司拟申请变更业务范围，增加证券资

产管理业务（限于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将全资子公司东

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融汇”）的

资产证券化业务全面整合至公司投资银行管理总部（以下简

称“投行总部”），并与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进行区分

经营，具体如下：

一、申请增加公司业务范围

根据监管规定，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具备证券资产管

理业务资格，目前东证融汇持有该资格并具体开展资产证券

化业务。为落实本次业务整合计划，经与东证融汇协商一致，

公司拟申请经营范围增加“证券资产管理（限于从事资产证

券化业务）”，并减少东证融汇相应业务范围，由投行总部作

为公司体系内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唯一平台。

二、公司与东证融汇进行业务区分的方案

根据《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审批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

相互之间存在控制关系的证券公司，不得经营相同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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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申请增加“证券资产管理（限于从事资产证券化业

务）”的同时，将与东证融汇进行严格的业务区分，通过业

务资质注销、存量项目划转、人员转移等方式，实现东证融

汇现有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整体剥离，确保公司拟新增资产证

券化业务与东证融汇的清晰区分和有序交接。

公司与东证融汇业务区分情况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当前业务区分 调整后业务区分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

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

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限

于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

销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证融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资产证券

化业务除外）

注：业务范围具体表述以监管机构批复为准。

综上，现提请股东会审议以下事项：

1.同意公司增加资产证券化业务，并申请相应业务资格；

2.同意公司与东证融汇的业务区分方案；

3.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资产证券化业务资格申请相

关手续，以及与东证融汇进行业务区分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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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意公司在增加业务范围相关事项获得监管机构批准

后，修改公司业务范围，并根据监管机构核准的业务范围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5.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工商变

更登记、修订《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申请换领《经营证

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及其他相关事宜。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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